1.债务情况说明：
截至到2022年底，我区政府债务总规模为344158万元，其中：一般债务64197万元，专项债务279961万元。当年新增一般债券2100万元，主要用于重点保障基础设施、环境卫生、产业项目等公益性资本支出项目，债券期限分别为3年和10年，新增专项债券63800万元，主要用于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为长株潭先进硬质新材料产业园配套项目一期44900万元，期限为15年；株洲市荷塘区主城区社会停车场建设项目8900万元 ，期限为15年；仙庾镇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10000万元 ，期限为15年；再融资债券9037万元。一般债券付息支出2251万元，专项债券付息支出9186.16万元。
2.转移支付执行情况说明：
2022年一般性转移支付72179万元，专项转移支付38220万元，已全部按指标文件要求的用途拨付到预算单位，并专款专用。
3.“三公”经费决算执行情况说明：
2022年，荷塘区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行政事业单位“三公”经费支出合计122万元，比全年预算数154万元节约32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111万元，比全年预算数135万元节约24万元；公务接待费11万元，比全年预算数19万元节约8万元；因公出国（境）费0元。我区严格遵照中央“八项规定”以及省、市、区有关“三公”经费管理办法的规定，带头“过紧日子”，严控“三公”开支。
4.支出不实金额为0万元。
5.关于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情况的说明
预算绩效目标方面 2022 年，我区要求各部门、单位在编制预算时，应全面设置部门和单位整体绩效目标、专项资金绩效目标、政策及项目绩效目标，我区将绩效目标设置作为预算安排的前置条件，加强绩效目标审核，逐步实现了预算绩效目标报送同级人大审议，将绩效目标与预算同步批复下达。对未按要求设定绩效目标或绩效目标审核未通过的，原则上不予安排预算。
2022 年，我区采取预算单位自行监控和财政重点监控的方式进行双层绩效监控管理。对单位自行监控的项目，预算单位负责开展预算绩效日常监控，围绕绩效目标，适时监控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情况，及时掌握绩效运行情况、资金支出进度等，并定期对绩效监控信息进行收集、审核、分析、汇总、填报，分析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并及时采取纠偏措施；对财政重点监控的项目，财政在预算单位自行监控的基础上，结合预算执行进度、绩效目标完成情况等，通过调查取证、实地核查以及绩效运行信息采集等方式，对预算单位的绩效运行情况进行重点抽查，以发现问题和风险，确保绩效目标的实现及资金的有效使用。 
2022 年我区 70 个本级预算单位全部开展了2021年部门整体支出及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工作，我局对本级预算部门绩效自评结果实施了抽查，并与 2021 年决算一起进行了网上公开；我局在中介机构的协助下，组织荷塘区教育局、农业农村局、民政局、城市执法和综合执法局、区委组织部等部门开展了部门绩效评价工作，按要求对部门绩效评价结果进行了审核；抽取了部分社会关注度较高和重点的项目委托第三方实施了绩效评价工作，将项目绩效评价结果与项目预算安排挂钩，对评价结果为良以下的项目按比例进行预算调减或进行重点监督管理。
评价结果应用，既是开展绩效评价工作的基本前提，又是加强财政支出管理、增强资金绩效理念、合理配置公共资源、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强化资金管理水平、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的重要手段。为使评价结果得到合理应用，我区将事前绩效评估结果作为预算安排的重要参考依据，将绩效目标设置作为预算安排的前置条件，并将绩效目标管理结果用于预算安排，对绩效监控中发现的绩效目标发生偏离和预算执行进度方面的问题以及其他管理漏洞及时采取处置措施予以纠正，建立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和政策调整挂钩机制，将项目绩效评价结果与项目预算安排挂钩，将预算绩效结果纳入政府绩效评估或干部政绩考核体系。
存在的问题 1.部分绩效目标设置不太科学由于绩效目标的制定会受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绩效目标的设置还存在不太科学的情况，绩效指标有的含糊不清，指标值设置不合理，缺乏科学准确的绩效标准，且绩效标准主观性过强、针对性不够，难以进行绩效度量和分析判断，导致绩效目标未能充分体现其项目要求。2.个别项目绩效评价指标设置不合理在绩效评价时，有的项目关注的是投入产出的比值，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能从经济角度衡量财政资金是否值得投入，但财政的很多项目并不只关注投入回报比，即对经济效益的要求并不高，而是更加在乎其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这样导致个别评价项目指标设置失效。 3.缺乏完整的指标体系 目前，我区结合区实际情况，已建立了共性绩效指标框架和部分行业领域的核心绩效指标和标准体系，但是仍然缺乏完整的指标体系。 
[bookmark: _GoBack]下一步打算 ：（一）强化绩效理念，深入推进评价工作。进一步强化各部门绩效管理理念，将“要我评价”的被动认识转化为“我要评价”的主动实践，把财政绩效评价作为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政改革、促进科学理财的重要工作来抓，健全完善制度办法，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深入推进评价工作，提升整体绩效管理水平。 （二）强化事前准备，提升评价质量。在推进自身评价工作开展时，结合评价工作实际，完善项目（部门、单位）评价特性指标，规范评价标准，立足管理需求，预设评价重点，确保绩效评价结果公正、客观、精准，做到评价结果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真实反映绩效，如实反映问题，切实提高评价质量。（三）强化对绩效评价结果的运用。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下一年度部门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根据绩效评价中发现的问题及评价结果，对新一年度延续项目的资金采取重点保障、优先保障、减少安排或取消安排四种方式，切实维护绩效评价的严肃性和有效性。 四、相关建议 建议省、市各上级财政部门积极推进预算绩效标准体系建设，完善项目（部门、单位）评价特性指标，规范评价标准立足管理需求，预设评价重点，为各市州、部门和单位预算绩效评价提供完善的体系保障和指导。

